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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
是鼓励非婚生育？

　　近日，四川省卫健委发布《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通知，其中提到，生育登记将取消结
婚限制、取消数量限制，引发网友关注。
　　对此，当地回应称，《办法》是为了保证“未婚先孕”人群的权益，让其进行生育登记后就享有一些妇幼保健的服务。
　　仍有不少网友表示了疑问，取消结婚限制，是否意味着鼓励非婚生育？是否会造成未婚先孕等现象的增加？

四川生育登记

取消结婚限制

　　今年1月底，根据四川省卫健委消
息，《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将
于2023年2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办法》规定，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应
办理生育登记。公民应当在生育前进行
生育登记，生育前未登记的，可在生育
后补登。与此同时，生育登记将取消结
婚限制、取消数量限制。

网友：

是否在鼓励非婚生育？

　　消息曝出后，很快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担忧，有钱人的孩子满地，而没钱
人一样还是不会生。也有人觉得比起取
消限制更应该提高女性社会福利，保障
女性职场权益，才能保证生育率。
　　一部分网友表示，这是独身主义
女性的福音，不用再为了要孩子而完
成任务式地结婚。也有一部分网友提
出了自己的担忧，四川这个政策，虽
然实现了生孩子自由，但男人婚外生
育的孩子和婚内生的享有同样的权
利，让婚姻变得鸡肋，只怕以后越来
越多人不会结婚。还有不少网友产生
疑问，这是否在鼓励非婚生育？是否
会造成未婚先孕等现象的增加？

不是“允许”，而是“包容”

　　对此，四川省卫健委相关处室向

媒体表示，《办法》并非鼓励不结婚生
孩子，而是为了保证“未婚先孕”人
群的权益，让其进行生育登记后就享
有一些妇幼保健的服务。另外，“生
育登记”并非“上户口”，生育登记
可以通过网上登记，主要是向群众宣
传告知其有哪些权利、义务，也是部
门对群众基本情况的了解。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也提到，新的生育登记将
生育和婚姻脱钩，并不意味着承认例
如婚外生育是合法的，也不是承认这
是道德正确等等。从客观上来说，不
是“允许”，而是“包容”了。
　　“它是一种基于结果的托底政
策，而不是引导性政策，不是说鼓励
非婚生育”，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
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口学系主任杨
凡认为，该政策是为了保障非婚生育
女性及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保证这些
公民享受应得的国家提供的生育
服务。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
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
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加以危害和歧视。
　　舆论发酵后，人口学专家何亚福
也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不论是否结
婚都可以办理生育登记，只是对法律
规定的一个具体落实。但在现实中，
我国有一些非婚生子女面临上户口难
和上学难的困境。生育登记取消结婚
限制，有助于解决上户口难和上学难
的问题。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
整对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他看
来，取消结婚限制，使胎儿的健康权
和公民权进一步得到了保障，同时，

这也是进一步维护非婚生妇女和非婚
生子女的合法权益，使其更好地享受
相应的公共卫生健康服务。
　　至于取消生育数量的限制，何亚
福提到，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不断下
降，出生率连创新低，现在我国的生
育政策已不再限制生育，对生育四孩
以上的家庭也不再处罚，生育登记更
没有必要限制生育数量，应该回归人
口监测及生育服务本位。
　　在董玉整看来，调整后的生育登
记工作，只专注于生育事实本身，是
完善人口监测体系，准确掌握群众生
育状况及服务需求，及时提供生育服
务的基础性工作。这强调了生育登记
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其仅作为人口监
测的工作手段，而不再成为制约群众
生育的工具。

调整生育登记并非首次

　　生育登记是准生证制度的延续，
自从国家实行二孩政策之后，各地取
消计划生育服务证（准生证）办理，
改为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对生育
两个以内（含两个）孩子的，不实行
审批，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
　　其中办理生育登记需要结婚证，
且非婚生育需要征收社会抚养费，由
于生育登记是进行免费产检、入院分
娩、生育保险报销的前提，非婚生育
女性从怀孕到分娩，面临重重风险。
　　2021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厅就曾下发过《关于完善生育登记制
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完善生育登记
制度，加强基层服务管理，保障优化
生育政策工作，推动提升家庭发展能

力，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并提出
完善登记流程、简化登记要求、全面
推行网上办理等。
　　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决定》，决定实施三孩生育
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
施，建立健全人口服务体系，加强人
口监测和形势研判。其中再次要求完
善国家生命登记管理制度。
　　在此背景下，各省开始修改计生
条例，并对生育登记制度不断进行修
改和完善。
　　2022年5月1日起，广东省正式实
施新修订的生育登记管理办法时，也
曾提到取消结婚限制和生育数量限制
的政策。
　　去年7月，湖南省发布《湖南省卫
生健康委关于落实生育登记制度的通
知》规定，夫妻不仅可在生育前进行
生育登记，也可在生育后补登。其
中，双方符合结婚登记条件非婚生育
的，可在办理结婚证后进行补登，但
仍提倡孕前或孕早期3个月内办理生育
登记。
　　2022年8月，安徽省《关于完善生
育登记制度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
稿）》中也明确：凡生育子女的，均
应办理生育登记。登记人可以在孕后
生育前办理生育登记，未办理的应在
子女出生后及时补办。登记时所需材
料为夫妻双方身份证或户口簿、结婚
证等有效证件；未办理结婚登记的，
应持身份证或户口簿；登记人身份证
或户口簿等可以调取电子证照的，免
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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